东至县城乡公共汽车客运财政补贴暂行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为促进我县城乡公共汽车客运（以下简称“城乡公交”）健康持续发展，规范城乡公交财政补贴行为，合理界定城乡公交补贴范围和补贴额度，强化财政资金对城乡公交发展的引领作用，根据《国务院关于城市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指导意见》《关于积极推进城乡道路客运一体化发展的意见》《安徽省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管理条例》《中共东至县委东至县人民政府关于大力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的实施意见》及配套实施办法等相关规定，兼顾“既促进公交事业发展，又考虑本级财政承受能力”的原则，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我县城乡公交经营企业。
第三条根据城乡公交公共产品的特点，按“保基本、惠民生、促绩效”的原则实施城乡公交财政补贴。
第四条补贴范围
（一）投入性补贴：城乡公交运营的基础设备设施投入补贴。
（二）线路补贴：城乡公交公益性和指令性村村通客车线路亏损补贴。
（三）政策性补贴：公交企业执行《安徽省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管理条例》、《池州退役军人事务局等32部门优待工作实施细则》、《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无偿献血“三免”激励政策的通知》等相关规定给予现役军人、残疾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盲人、二级以上肢体残疾人、七十周岁以上老年人、退役军人及“三属”、达到一定献血量的献血者等特定对象乘车优惠政策补贴。
第五条补贴依据与标准
（一）投入性补贴：为不断提升城乡客运一体化水平，对购置新能源公交车辆（纯电动）按购置款予以适当补贴，站场建设、智能化交通建设纳入县级财政预算。
（二）线路运营亏损补贴：公益性票价和指令性村村通线路亏损补贴按客运线路计算，实行车公里数补贴，补贴方法由县财政局、审计局、县发改委和县交通运输局按投入车辆和每条线路运营成本与收入测算核定。具体测算方法参照池州市城市公交企业成本规制办法（池政办秘[2024]81号）。
1.城区公交：为保持城区公交正常运营，对 2018首批开通的32辆新能源公交线路运营亏损补贴，按年度补贴运营总公里数不超过150万，每车公里补贴不超过2.18元据实结算（具体见附件），城区公交 4路线（尚合线）2辆公交车继续按每车 5万元/年标准补贴，共计每年补贴 10万元。
2.大渡口大桥公交：大渡口-安庆公交线路亏损补贴按成本规制计算每车每年亏损金额，每车公里补贴按不超过 1.8元计算（具体见附件）。
3.村村通客车冷僻线路：新开通的 71个行政村冷僻线路按以车统筹线路，亏损补贴按成本规制计算每车每年亏损金额。村村通客车冷僻线路新投入车辆 7台，每车公里补贴按 2.12-3.15元计算，年补贴按 108万元包干结算（具体见附件）。
  （三）政策性补贴：凡具有本县户籍的现役军人、残疾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盲人、二级以上肢体残疾人、七十周岁以上老年人、退役军人及“三属”、达到一定献血量的献血者，可凭借相关证件到公交企业办理 IC卡，享受免费乘车。对县外户籍的上述对象乘车，乘车人应当主动出示相关证件，公交企业设立专门台账单独登记，乘车人签字或刷卡后享受免费乘车。上述免费政策在城区公交和大渡口大桥公交先行实行。年终由企业汇总，经县交通运输局会同县财政局审核后，按照刷卡及签字统计免费乘坐次数折算金额进行合理补贴。
第六条考核管理
（一）县交通运输局应加强对公交企业日常运营考核管理，督促公交企业建立线路运行公里数及票款收入等基础数据台帐，制订完善的考核制度，作为补贴资金发放的依据。
（二）公交企业应当根据上年度财务收支情况及本年线路运行、车辆购置和设施建设等情况编制年度财政补贴预算，经县交通运输局初审后，报县财政局审核后列入年度预算。预算编制要提供编制依据，时间与年度部门预算编制同步。没有编制并核定预算的，不得申请补贴。
（三）县财政局审定公交企业财政补贴预算后，应将补贴资金纳入公共预算管理，并通过统筹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落实资金。年度内，资金实行总量控制，不足部分跨年度滚动安排。
（四）公交企业应建立公交线路运营专账，专项核算，专款专用，不能分户核算确定的成本或收入核算不完整的，县财政局可以不予确认。
第七条补贴资金拨付管理
（一）县财政局对公交补贴实行年初预算、年终决算的办法，一般于次年 4月底前完成，公交补贴纳入县道路运输管理服务中心年初预算。
（二）县交通运输局按照《东至县城乡公共汽车客运服务质量考核暂行办法》，组织相关人员对我县城乡公交经营企业进行年度考核，考核结果作为考核资金（全年补贴资金的 30%）发放依据。
（三）县财政局年终组织县发改委、县交通运输局依据考核结果进行年度清算应发放补贴资金。
第八条监督检查
（一）县交通运输局应规范公共交通重大决策程序，实行线网规划编制公示制度和运营价格听证制度。建立城乡公共交通运营成本和服务质量信息公开制度，加强社会监督。通过公众参与、专家咨询等多种方式，对公交及村村通客运经营企业服务质量和运营安全进行定期评价，结果作为衡量公交企业运营绩效、发放政府补贴的重要依据。
（二）公交及村村通客运经营企业应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切实加强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开源节流，切实提高财政补贴资金使用绩效；公交设备设施建设和车辆购置等投入性建设必须严格履行审批程序，切实落实招投标制度、质量监理制度和决算审计制度，自觉接受县审计局、财政局和交通运输局监督。
（三）县审计局要对公交财政补贴资金进行审计监督。
（四）县财政局、交通运输局要严格补贴资金拨付审核，切实加强补贴资金使用监管检查。
（五）公交企业应建立公交智能化调度信息系统，准确提供线路运营公里数、乘客数等基础性数据，对提供的相关报表和数据准确性、真实性负责，不得虚报、冒领财政补贴资金，如出现以上情况，酌情扣除其第二年补贴。
第九条本办法由县交通运输局、县财政局负责解释。
第十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执行期限暂定 3年。2021年 8月 27日印发的《东至县城乡公共汽车客运财政补贴暂行办法》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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